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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44 次會議 

民國 108 年 3 月 21 日 

  討論事項（二） 

財政部擬具「貨物稅條例」第 11 條之 1、第 12 條之 6 修正

草案，經龔政務委員明鑫會同張政務委員景森等審查整理竣

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財政部函以，為鼓勵民眾購買節能標章電器產品以達

節能減碳綠色消費政策目標，並鼓勵加速報廢 88 年 6

月 30 日以前出廠之大貨車，以改善空氣品質，本部爰

擬具「貨物稅條例」第 11 條之 1、第 12 條之 6 修正

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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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經龔政務委員明鑫及張政務委員景森邀集財政部、

經濟部、環保署、交通部、法務部等相關機關代表會

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於本條文生效日起 2 年內，購買標示經濟部能

源局或其委託專業機構核發節能標章之電器類貨物

非供銷售者，該等貨物應徵之貨物稅每臺減徵稅額

以新臺幣 2,000 元為限。(修正條文第 11 條之 1) 

（二）擴大汰舊之車種範圍為 95 年 9 月 30 日以前出廠，

及 95 年 10 月 1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出廠，且於 95

年 9 月 30 日以前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 88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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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大客車、大貨車、大

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大型特種車，並提高購

買上開車輛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減徵稅額為以 40

萬元為限，其適用期間自 106 年 8 月 18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修正條文第 12 條之 6)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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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二條之六修正草案總說明 
貨物稅條例於三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公布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為鼓勵民眾購買
節能標章電器產品以達節能減碳綠色消費政策目標，並鼓勵加速報廢老
舊大型柴油車，以改善空氣品質，爰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之
一、第十二條之六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於本條文生效日起二年內，購買標示經濟部能源局或其委託專

業機構核發節能標章之電器類貨物非供銷售者，該等貨物應徵之貨
物稅每臺減徵稅額以新臺幣(下同)二千元為限。(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之一) 

二、 擴大汰舊之車種範圍為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及九十五年
十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廠，且於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
前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
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大客車、大貨
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大型特種車，並提高購買上開車
輛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每輛減徵稅額為以四十萬元為限，其適用期間
自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起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修正
條文第十二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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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二條之六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之一 於本條

文生效日起二年內，

購買標示經濟部能源

局或其委託專業機構

核發節能標章之電器

類貨物非供銷售者，

該等貨物應徵之貨物

稅每臺減徵新臺幣二

千元。但應徵稅額未

達新臺幣二千元者，

減徵稅額以應徵稅額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民眾購買節

能標章電器產品以

達節能減碳綠色消

費政策目標，俾帶

動電器產業轉型發

展，爰訂定第一

項。 

三、第二項授權訂定申

請電器類貨物減徵

貨物稅案件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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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 

前項減徵貨物稅

案件之申請期限、程

序、應檢附證明文件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會同經

濟部定之。 

期限、程序、應檢

附證明文件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

以利徵納雙方依

循。 

第十二條之六 為防制

老舊大型柴油車污

染 ， 改 善 空 氣 品

質，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六年八月十八

第十二條之六 自本條

文生效日起至中華民

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報廢八

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以

一、為加速汰換老舊大

型柴油車，改善空

氣品質，修正第一

項： 

(一)汰舊換新之每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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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至一百十一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報廢符合下列

規定之大客車、大

貨車、大客貨兩用

車、代用大客車、

大型特種車，並購

買上開車輛新車且

完成新領牌照登記

者，該等新車應徵

之貨物稅每輛減徵

新臺幣四十萬元。

但應徵稅額未達新

臺幣四十萬元者，

減徵稅額以應徵稅

前出廠之大貨車並購

買新大貨車且完成新

領牌照登記者，該等

新車應徵之貨物稅每

輛定額減徵新臺幣五

萬元。 

前項減徵貨物稅

案件之申請期限、申

請程序、應檢附證明

文件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財政部會同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定

之。 

車應徵之貨物稅減

徵稅額，由新臺幣

(下同)五萬元提高

為四十萬元，並增

訂但書規定應徵稅

額未達該金額者，

以應徵稅額減徵

之。 

(二)配合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訂定之淘汰老

舊大型柴油車補助

辦法(以下簡稱補

助辦法)自一百零

六年八月十八日生

效，將適用期間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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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為限： 

一、 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九月三十日以

前出廠。 

二、 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十月一日至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出廠，且於九十五

年九月三十日以前

取得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依八十八年七

月一日施行之交通

工具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核發之汽車

車型排氣審驗合格

及自一百零六年八

月十八日起，並延

長至一百十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配合補助辦法所定

補助對象，將適用

車種範圍擴大為九

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以前出廠之大客

車、大貨車、大客

貨兩用車、代用大

客車、大型特種

車，及九十五年十

月一日至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出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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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 

前項減徵貨物稅案

件之申請期限、程

序、應檢附證明文件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會同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定

之。 

且於九十五年九月

三十日以前取得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依

八十八年七月一日

施行之交通工具空

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核發之汽車車型排

氣審驗合格證明之

上開車輛，並分列

二款規範。 

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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